
中银保险临时信息披露报告

（重大关联交易）2024 年 5号

我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4 年关联交易限额，

现予以披露。

一、2024 年关联交易限额

交易

类型

业务

类型
统计口径 关联方

2024 年限额

（单位：万

元）

备注

保险

业务

类

保险

业务
保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28000

保险

代理

业务

代理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55600

再保

险业

务

分入业务

保费

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

司
2000

联丰亨保险有限公司 2000

法国再保险集团 100

同一自然人同

时担任公司和

其他法人的独

立董事且不存

在其他构成关

联方情形

分出业务

保费

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

司
3000

联丰亨保险有限公司 1000



法国再保险集团 15000
同一自然人同

时担任公司和

其他法人的独

立董事且不存

在其他构成关

联方情形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12000

资金

运用

类

银行

存款
存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0000

投资

金融

产品

投资管理

费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700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500

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0

中银资产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100

买卖

债券
债券投资

中银三星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
20000



服

务

类

租赁

资产
租金

中国银行集团内综合

经营公司
26600

主要为中银富

登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银金融资产

投资、中银资

产基金管理、

中银投私募基

金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中

银信达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等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5000

委托

或受

托管

理资

产

资金托管

费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2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0

其他

服务

物业服务

费

新中物业管理（中国）

有限公司
2810

货物采购
中益善源（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
120

餐饮服务 广州国际金融大厦 90

系统维护

费

中银金融科技有限公

司
300



其他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140

二、关联交易交易对手情况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系我司唯一股东。

2.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简称“中银集团保险”）系中国银行

的全资子公司。

3.法国再保险集团（简称“法国再保险”）与我司拥有共同的独

立董事。

4.联丰亨保险有限公司（简称“联丰亨保险”）系大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银行控股的控股子公司）的持股子公司。

5.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人保再保险”）与我司拥有

共同的独立董事。

6.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银基金”）系中国银行的控

股子公司。

7.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银国际证券”）系中银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8.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银富登”）系中国

银行的控股子公司。

9.中银资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银资产基金”）系中银

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中银三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中银三星人寿”）系中

国银行的控股子公司。

11.新中物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简称“新中物业”），系



新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全资的全资子公司）的持股子公司。

12.中益善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益善源”）系中银

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3.广州国际金融大厦（简称“广州金融大厦”）系新中物业管

理（中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全资的持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4.中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中银金科”）系天津津远实业有

限公司（中国银行全资的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5.中银投私募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简称“中银投私募”）

系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6.中银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银信达”）系中银投

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全资的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一）保险业务类

1.保险业务：为中国银行提供保险服务。

2.保险代理业务：通过中国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

3.再保险分入业务：与中银集团保险、法国再保险、联丰亨保险

开展再保险分入业务。

4.再保险分出业务：与中银集团保险、法国再保险、人保再保险、

联丰亨保险开展保险分出业务。

（二）资金运用类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关于保险资金运用的

相关规定，为提高保险资金收益水平、防范资金运用风险，通过中国

银行、中银基金、中银国际证券、中银富登、中银资产基金、中银三

星人寿进行保险资金运用。

（三）服务类



租赁业务：向中银富登、中银金融资产、中银资产基金、中银投

私募基金、中银信达等出租职场，租赁中国银行的职场。

物业服务：向新中物业采购物业服务，并与新中物业和中国银行

签订三方物业服务合同。

（四）其他类

通过中益善源进行产品采购。

通过广州金融大厦采购餐饮服务。

通过中银金科进行系统维护。

通过中国银行采购水、电、蒸汽等能源及支付手续费服务等其他

服务。

我司按照正常的市场交易签署采购协议，并在协议中具体约定采

购价格、交易结算方式、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等事项。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交易定价参考市场价格，根据双方具体协议而定，交易价格公允。

五、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我司资金运用关联交易限额均符合《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银保监令〔2022〕1号）第二十条规定的比例要求。

六、关联交易决策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我司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4 年关联交易限额，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我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并批准 2024 年关联交易限额。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4 年关联交易限额出具的独立书面意见为：

同意。

特此公告。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2024 年 5月 10 日


